
试论“犞犘的”的范畴化

杨德峰
①

（北京大学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本文详细考察了犖犘为施事、受事、结果、领事、与事、处所、工具、时间和原因时，

“犞犘的”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犖犘的情况，指出称代犖犘的“犞犘的”存在着范畴化现象。犖犘为施事、

受事、结果时，称代犖犘的“犞犘的”是原型成员，是无标记的；犖犘为领事、与事、处所、工具、时间、原

因时，称代犖犘的“犞犘的”是边缘成员，是有标记的。文章认为称代犖犘的“犞犘的”呈现以上情况有

着认知上的原因，并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犞犘的”；范畴化；语义格；认知；有标记；无标记

［中图分类号］犎１４６．３ ［文献标识码］犃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３６５（２００８）０２－００２８－０７

　　§０引言

“犞犘的”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犖犘的规则，不少学者都进行过探讨。朱德熙（１９７８）指出，汉

语的“犞犘的犖犘”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例如：

　　①开车的人　　　　　　②他讲的故事

　　③开车的技术　　　　　④走路的样子

朱先生认为前两例的中心语“人”和“故事”因为是潜主语和潜宾语，所以都可以省去，也就

是说“开车的”、“他讲的”可以指代“开车的人”和“他讲的故事”。后两例的中心语“技术”和“样

子”因为既不是潜主语，也不是潜宾语，所以不能省略。这样的概括还是十分中肯的，但是也有

人指出朱先生的规则存在着不足（黄国营１９８２，郭锐２０００，沈阳２００３），因为犞犘中无句法空位

时，“犞犘的”也可以转指。例如：

　　⑤孩子考上大学的请留下来。

　　⑥没有小偷不偷东西的。

例⑤的“孩子考上大学的”是指“孩子考上大学的家长”，“孩子考上大学”中没有句法空位；

例⑥的“小偷不偷东西的”是指“小偷不偷东西的事”，“小偷不偷东西”中也没有句法空位。

袁毓林（１９９５）认为提取施事、受事、当事或结果的“犞犘的”是自由的，既能作定语，也能称

代中心语独立作主宾语；提取时间、处所、工具、与事等的“犞犘的”是粘着的，通常只能作定语，

不能称代中心语独立作主宾语。他的结论比朱先生的全面，也更周全一些，但仍有问题。我们

发现，有些提取时间等的“犞犘的”同样可以称代中心语犖犘（杨德峰２００３）。例如：

　　⑦没有他不回家的时候。→没有他不回家的。

　　⑧没有你不说我的时候。→没有你不说我的。

　　⑨没有你不插嘴的时候。→没有你不插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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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例中的“犞犘的犖犘”的犖犘都表示时间，但都可省略，即“犞犘的”可以称代犖犘。

郭锐（２０００）对“的”的性质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的”是饰词标记，可以把一个谓词性成分

或体词性成分转化为饰词性成分，并指出“犞犘的”转指的条件。（１）“犞犘的犖犘”中的犖犘不与

犞犘中的有形论元成分（包括代词）同指时，“犞犘的”才有转指（即犖犘隐去成为犘狉狅）的可能；

（２）在条件（１）规定的可能情况下，如果没有语境提供的信息，犖犘与犞犘的宾语同指时，“犞犘

的”转指最容易；与主语同指时次之；犖犘与犞犘的非论员成分同指时，极不容易转指。他还补

充说，在满足条件（１）的情况下，具体使用中能否转指，转指哪一个对象，主要由语境决定。郭

锐采取了比较宽泛的办法，这种办法比较灵活，但是由于太宽泛，所以规律性就比较差，不容易

操作。另外，他指出犖犘与犞犘的宾语同指时，“犞犘的”转指最容易，与主语同指时次之，这种

说法也缺乏足够的证据。

姚振武（１９９６）曾尝试用“本体性”（即“实体性”）来解释“犞犘的”称代犖犘的现象，他指出：

“如果一个主语所代表的对象具有本体性，就可以通过把它的陈述名词化的办法来指称它”，

“反之，一个主语所代表的对象如果不具有本体性，一般就不能用这种办法来指称”。但是他同

时也承认也许存在某种中间状态。

由此可见，尽管过去人们对“犞犘的”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犖犘的规则从不同的角度做过一

些探讨，尽管不断修正“犞犘的”称代犖犘的规则，“犞犘的”的称代规则越来越严密，但总能找出

一些疏漏或例外。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客体范畴，从语音层

面的音位、音素、音节等，到形态学层面的词、词缀、附着词、词法范畴等，再到句法层面的词类、

短语结构、句子以及功能、句法语义范畴等，都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原型效应，有中心的原型成员

和边缘成员的分别，原型成员是无标记的，边缘成员是有标记的（张敏１９９８）。实际上，称代

“犞犘的犖犘”中犖犘的“犞犘的”也存在着范畴化现象，也有原型成员和边缘成员之分。

§１“犞犘的”称代犖犘的情况

汉语的语义格到底有多少，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鲁川、林杏光（１９８９）的“格系统”

中有主体、客体、邻体、方式、根由、环境六种体，每种体下面再分为各自不同的格，如施事、当

事、系事、依据、样式、情况等。钱乃荣（１９９５）认为有“施事、受事、与事、系事、对象、结果、工具、

方式、目的、原因、处所、时间、致使、价值、比较、同源、关涉、经验、异同”等语义格。袁毓林

（１９９５）提到的语义格有“施事、受事、当事、结果、时间、处所、工具、与事”等。但一般认为汉语

的语义格主要有施事、受事、结果、领事、与事、工具、处所、时间、原因等，“犞犘的犖犘”中的犖犘

为以上这些语义格时，当“犞犘的”称代犖犘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

１．１犖犘为施事、受事

犖犘为施事、受事时，“犞犘的”一般能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的犖犘。例如：

　　⑩吃西瓜的人／跳舞的人→吃西瓜的／跳舞的

　　瑏瑡我吃的东西／她看的书→我吃的／她看的

例⑩中的“人”都是施事，“吃西瓜的”和“跳舞的”都能称代“人”；例瑏瑡中的“东西”和“书”都

是受事，“我吃的”和“她看的”分别能称代“东西”和“书”。这些“犞犘的”一般可以自由地作主

语和宾语。例如：

　　瑏瑢吃西瓜的不多。／跳舞的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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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瑏瑣给吃西瓜的。／他找了一个跳舞的。

例瑏瑢的“吃西瓜的”、“跳舞的”都作主语，例瑏瑣的“吃西瓜的”、“跳舞的”都作宾语，它们所在

的句子不需要特别的语境，意思都很清楚。

以上情况说明，犖犘为施事、受事时，“犞犘的”称代犖犘很自由。

１．２犖犘为结果

犖犘为结果时，“犞犘的”也可以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的犖犘。例如：

　　瑏瑤我写的作文→我写的

　　瑏瑥妈妈做的饭→妈妈做的

以上两例的“犞犘的”称代犖犘以后显然都成立。不仅如此，这些“犞犘的”一般也可以自由

地作主语、宾语。例如：

　　瑏瑦我写的不太好。／妈妈做的好吃。

　　瑏瑧你看看我写的。／我吃妈妈做的。

例瑏瑦的“我写的”、“妈妈做的”都作主语，例瑏瑧的“我写的”、“妈妈做的”都作宾语，它们所在

的句子不需要特别的语境或上下文，意思也很清楚。

可见，犖犘为结果与犖犘为施事、受事的情况类似，“犞犘的”称代犖犘也很自由。出现这种

情况其实并不奇怪，因为结果实际上也是一种受事。犆狉狅犳狋（１９９１）考察多种语言后发现，结果、

受益者、收受者、到达点等接近于受事，采用的格标记也大致相同（参见沈家煊１９９９）。

１．３犖犘为领事

犖犘为领事，“犞犘的”也可以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的犖犘。例如：

　　瑏瑨身上穿一件红衣服的那个孩子→身上穿一件红衣服的

　　瑏瑩手里拿着一本书的人→手里拿着一本书的

例瑏瑨的“那个孩子”和“身上”是领属关系，“身上穿一件红衣服的”可以称代“那个孩子”；例

瑏瑩的“人”和“手”也是领属关系，“手里拿着一本书的”可以称代“人”。不过，这些“犞犘的”作主

语、宾语就不像前三种那么自由。例如：

　　瑏瑨′犪．身上穿一件红衣服的没来。

　　　　犫．身上穿一件黄衣服的那个孩子我认识，身上穿一件红衣服的我不认识。

　　瑏瑩′犪．叫一下手里拿着一本书的！

　　　　犫．我见过手里拿着一个玩具的那个孩子，没有见过手里拿着一本书的。

例瑏瑨′犪中的“身上穿一件红衣服的”作主语，句子可接受度不高；例瑏瑨′犫中的“身上穿一件

红衣服的”作主语句子却成立，但出现了对比项“身上穿一件黄衣服的那个孩子”，而且犖犘出

现在对比项中。例瑏瑩′犪的“手里拿着一本书的”作宾语，句子可接受度不高；而例瑏瑩′犫的“手里

拿着一本书的”作宾语，句子却成立，不过也出现了对比项“手里拿着一个玩具的那个孩子”，而

且犖犘也出现在对比项中。显然，犖犘为领事时，“犞犘的”虽然可以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的犖犘，

但有条件限制。

１．４犖犘为与事

犖犘为与事，“犞犘的”称代犖犘时，犞犘中必须出现复指犖犘的代词，不仅如此，这些结构中

的“犞犘的”称代犖犘也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例如：

　　瑐瑠我送给他一本书的还没来。

　　瑐瑠′这次见到了你送给他一本书的那个学生，我送给他一本书的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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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瑐瑡我喜欢爸爸跟她一起吃过饭的。

　　瑐瑡′我喜欢妈妈跟她一起吃过饭的那个老师，不喜欢爸爸跟她一起吃过饭的。

例瑐瑠的“我送给他一本书的”作主语，句子不成立；例瑐瑠′的“我送给他一本书的”作主语却

可以，但“犞犘的”中有复指犖犘的代词“他”，而且出现对比项“你送给他一本书的那个学生”，此

外，犖犘还出现在对比项中。例瑐瑡的“爸爸跟她一起吃过饭的”作宾语，句子不成立；例瑐瑡′却可

以，不过“犞犘的”中有复指犖犘的代词“她”，而且出现对比项“妈妈跟她一起吃过饭的那个老

师”，同时，犖犘还出现在对比项中。这说明，犖犘为与事，“犞犘的”称代犖犘也不自由。

１．５犖犘为工具

犖犘为工具时，“犞犘的”也可以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的犖犘，不过，同样有一定的条件限制。

陆俭明（１９８５）指出，这种指称工具的格式只见于“是”字句，而且往往是充任“是”字句的主语。

据我们考察，“犞犘的”称代工具时，多用于“是”字句，但也可以用于对比句中。例如：

　　瑐瑢弟弟写字的带来了。

　　瑐瑢′弟弟写字的是这支笔。

　　瑐瑣妈妈织毛衣的丢了。

　　瑐瑣′妈妈缝衣服的针在这儿，妈妈织毛衣的不在这儿。

例瑐瑢的“弟弟写字的”作主语，句子可接受度不高；例瑐瑢′的“弟弟写字的”作主语，句子却成

立，但“犞犘的”充当“是”字句的主语，而且犖犘出现在句子的宾语中了。例瑐瑣的“妈妈织毛衣

的”作主语，句子的接受度不高；例瑐瑣′的“妈妈织毛衣的”作主语，句子却成立，不过出现了对比

项“妈妈缝衣服的针”，而且犖犘出现在对比项中了。

以上情况显示，犖犘为工具，“犞犘的”称代犖犘也不太自由。

１．６犖犘为处所

犖犘为处所时，“犞犘的”有的可以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的犖犘，但也有一些条件限制。例如：

　　瑐瑤我去的不知道。

　　瑐瑤′你去的地方定下来了，我去的还没定下来。

　　瑐瑥我买盖房子的。

　　瑐瑥′批了盖图书馆的地，没批盖房子的。

例瑐瑤的“我去的”作主语，句子不成立；例瑐瑤′的“我去的”作主语，句子却成立，不过出现了

对比项“你去的地方”，而且犖犘出现在对比项中了。例瑐瑥的“盖房子的”作宾语，句子不能说；

例瑐瑥′的“盖房子的”作宾语，句子却可以说，但出现了对比项“盖图书馆的地”，不仅如此，犖犘也

出现在对比项中了。

１．７犖犘为时间和原因

犖犘为时间和原因的，朱德熙（１９８３）认为“犞犘的”是自指，这种情况下“犞犘的”不能称代

“犞犘的犖犘”中的犖犘①。例如：

　　瑐瑦我想知道去上海的时间。→我想知道去上海的。

　　瑐瑧学汉语的原因很多。→学汉语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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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先生所说的自指“犞犘的”涵盖范围比较广，像“火车进站的时间”、“他用箱子装书的原因”、“他开车的技术”、“他

给我写信的事”、“扩招学生的问题”等中的“犞犘的”，朱先生认为都是自指的。本文只讨论了犖犘为时间和原因的

两种情况，其实其他自指的“犞犘的”的称代情况与犖犘为时间和原因的相似。



例瑐瑦“去上海的”称代“时间”句子不成立，例瑐瑧“学汉语的”称代“原因”句子也不成立。

实际上，在一些特殊的语境中，这种自指的“犞犘的”也可以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的犖犘，这一

点不少学者已经指出来了（黄国营１９８２，袁毓林１９９５，沈阳２００３）。例如：

　　瑐瑦′我问的是你去北京的时间，不是去上海的。

　　瑐瑧′我问的是学英语的原因，不是学汉语的。

例瑐瑦′的“去上海的”称代的是“时间”，例瑐瑧′的“学汉语的”称代的是“原因”，句子都成立。

不过，这种称代不仅要出现在“是”字句中，而且要有对比项，而且犖犘还要出现在对比项中。

以上情况显示，“犞犘的”能否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的犖犘，与犖犘的语义格有直接的关系，

犖犘为施事、受事、结果时，“犞犘的”称代犖犘最自由；犖犘为领事、与事、工具、处所时，“犞犘的”

称代犖犘比较自由；犖犘为时间、原因，即“犞犘的”自指时，“犞犘的”称代犖犘很不自由。也就是

说，“犞犘的”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的犖犘存在一个连续统：

　　施事、受事、结果＞领事、与事、工具、处所＞时间、原因

该序列表示，越靠近左边，称代的可能性越大；越靠近右边，称代的可能性越小。

§２称代犖犘的“犞犘的”的范畴化现象

标记理论认为有标记项和无标记项存在着如下的对立：

　　有标记项：分布范围窄 使用频率低

　　无标记项：分布范围广 使用频率高

犖犘为施事、受事、结果时，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犖犘的“犞犘的”分布范围很广，既可以作定

语，也可以作主语、宾语。此外，“犞犘的”还可以作谓语。例如：

　　瑐瑨瓦特呀，发明蒸气机的。／压岁钱奶奶给的。／蒸气机瓦特发明的。

例瑐瑨中，“发明蒸气机的”称代的是施事，“奶奶给的”称代的是受事，“瓦特发明的”称代的

是结果，它们都可以作谓语。

然而，犖犘为领事、与事、工具、处所、时间、原因时，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犖犘的“犞犘的”分布

范围比较窄，一般作定语，虽然可以作主语、宾语，但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特别应该注意的是，

它们都不能作谓语。例如：

　　瑐瑩那些家长孩子考上大学的。／那个学生我借给他一本书的。

　　瑑瑠刀我切菜的。／地方同学们住的。

　　瑑瑡时间呀，你们走的。／原因呀，他们吵架的。

以上各例的“那些家长”、“那个学生”、“刀”、“地方”、“时间”、“原因”分别表示领事、与事、

工具、处所、时间、原因，但“犞犘的”作谓语句子都不成立。

犖犘为施事、受事、结果时，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犖犘的“犞犘的”使用频率很高，经常作定语、

主语和宾语；而犖犘为领事、与事、工具、处所、时间、原因时，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犖犘的“犞犘的”

使用频率不高，除了常作定语外，很少作主语和宾语。

以上情况证明，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犖犘的“犞犘的”也存在着范畴化现象，犖犘为施事、受

事、结果时，称代犖犘的“犞犘的”是无标记的，是原型成员；犖犘为领事、与事、工具、处所、时间、

原因时，称代犖犘的“犞犘的”是有标记的，是边缘成员。

沈家煊（１９９９）指出，新的标记模式是相对的、多分的模式，譬如“数”这个范畴，单数、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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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数、三数和少量数在有标记和无标记上形成一种等级：

　　单数＞复数＞双数＞三数／少量数

其实，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犖犘的“犞犘的”在有标记和无标记上也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

犖犘为施事和受事时，称代犖犘的“犞犘的”就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比如当犞犘是单个动词时，

这时的“犞犘的”在没有上下文语境的情况下，一般转指受事。例如：

　　瑑瑢吃的→吃的人／吃的东西∥买的→买的人／买的东西

据我们调查，“吃的”人们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吃的东西”，其次才是“吃的人”；“买的”虽然

可以指“买的人”和“买的东西”，但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可见，“犞犘的”称代

施事和受事，程度上有差别，“犞犘的”称代受事要优先于称代施事，即犖犘为受事时称代犖犘的

“犞犘的”的无标记程度要高于犖犘为施事时称代犖犘的“犞犘的”。

同样地，犖犘为领事、与事、工具、处所、时间和原因时，也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相对而

言，犖犘为领事、与事、工具、处所时，称代犖犘的“犞犘的”的有标记程度要比犖犘为时间、原因称

代犖犘的“犞犘的”低，因为犖犘为领事、与事、工具、处所时称代犖犘的“犞犘的”的分布范围比后

者要广。即便是犖犘为领事、与事、工具和处所，称代犖犘的“犞犘的”的有标记程度也存在着差

别。犖犘为领事、工具、处所时称代犖犘的“犞犘的”的有标记程度要比犖犘为与事时称代犖犘的

“犞犘的”低，原因是犖犘为与事时“犞犘的”称代犖犘有条件限制，犞犘中必须出现复指犖犘的代

词，而犖犘为领事、工具、处所时却没有这个限制。

可见，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犖犘的“犞犘的”十分复杂，这就决定了概括出来的“犞犘的”称代

犖犘的规则只能是倾向性的，试图用一两个或若干个规则把“犞犘的”称代犖犘的所有情况全部

概括进去是不可能的，过去归纳出的“犞犘的”称代犖犘的规则总有例外，原因也正在此。

称代“犞犘的犖犘”中犖犘的“犞犘的”存在以上现象有着认知上的原因。犖犘为施事、受事、

结果时，称代犖犘的“犞犘的”是无标记的，是原型成员。这是因为，凡是动作必然有施事、受事，

也就是说施事、受事是动作的必有要素。从认知的角度来说，若某事物可与相对立的一对或一

组属性建立联系，而其中又有一个属性最频繁地与此事物相系，那么这种属性在与此事物相关

的认知模式中容易被看成此事物的缺省属性（沈家煊１９９９）。由于施事和受事与动作的联系

最频繁，因此当“犞犘的”中出现空位时，这个空位很容易被理解为施事或受事。有些动词，像

“做”、“写”、“织”等，只能有施事和结果，没有受事，也就是说施事和结果是这些动词的必有要

素，所以当“犞犘的”中出现空位时，这个空位自然就被理解为施事或结果。

领事、与事、处所、工具、时间、原因则不同。领事与动词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是句子低层次

的语义格，因此当“犞犘的”出现句法空位时，很难被理解为领事。

与事、处所、工具虽然跟动词有关系，然而这种关系与施事、受事和结果跟动词的关系相

比，密切程度要差一些，正因为如此，袁毓林（１９９５）把以上语义格称为外围格，沈阳（２００３）称为

间接指派论元。犇狅狑狋狔（１９９１）把施事和受事分别称为“典型施事”和“典型受事”，其他语义范

畴有的靠近施事，有的靠近受事，有的居中（引自沈家煊１９９９）。由此可知，不论从与动词的关

系上看，还是从认知的“典型性”上，与事、处所、工具等跟施事、受事相比都存在着差别，这大概

就是“犞犘的”中出现句法空位时很难理解为与事、处所、工具的真正原因。时间、原因与事件

关系密切，是事件发生的背景，不能被动词直接支配，它们与动词的关系比较远，所以当“犞犘

的”中出现句法空位时，也不容易被理解成这些语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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